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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新豐高中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 期中考(二)  科目時間表 

日 

期 

年級 

時間 

 

 

      間時 

一年級 二年級 備 註 

115 

年 

5 

月 

11 

日 

︵ 

星 

期 

一 

︶ 

０８：２０ 

     |６０分 

０９：２０ 

物理(體) 國語文作文(體) 
１
．
應
考
時
間
國
語
文
、
英
語
文
及
數
學
各
八
十
分
鐘
，
其
餘
科
目
六
十
分
鐘
。 

２
．
各
班
近
走
廊
窗
簾
全
部
拉
開
、
書
包
等
個
人
物
品
統
一
放
置
走
廊
或
班
級
書
櫃
內
，
若
因
天
候
需
放
置
教
室
前
後
方
地
板
時
，
教
室
內
靠
窗
兩
側
清
空
勿

堆
置
書
本
。
桌
子
不
用
反
轉
，
桌
屜
（
含
椅
子
下
方
）
清
空
，
不
可
有
雜
物
。
學
生
就
座
後
鐘
響
前
應
立
即
確
認
座
位
抽
屜
無
書
本
、
試
卷
或
手
機
等
非
應
試

物
品
，
發
現
立
即
清
空
；
考
試
期
間
不
得
飲
食(

水)

。 

３
．
不
可
攜
帶
手
機
及
與
考
試
無
關
之
物
品
進
入
考
場
、
班
級
若
統
一
規
定
手
機
交
於
手
機
盒
，
務
必
關
機
再
交
出
。
請
詳
閱
本
校
考
試
規
則
，
違
反
者
一
律

依
校
規
及
相
關
規
定
處
分
。 

４
．
請
同
學
準
時
入
場
，
勿
影
響
自
身
考
試
權
益
，
本
校
考
試
規
則
第
五
點
「
每
節
遲
到
十
分
鐘
以
上
不
准
入
場
考
試
，
考
試
結
束
前
十
五
分
鐘
，
始
得
離
場
。
」 

５
．
每
日
作
息
及
服
裝
請
依
學
務
處
公
布
之
生
活
作
息
配
當
表
。 

６
．
班
級
未
排
考
節
次
，
依
鐘
聲
在
教
室
自
修
。 

１０：２０ 

     |８０分 

１１：４０ 

數學(101-110) 
數學(體) 

數學 B(201-204) 
數學 A(205-206) 
數學(專) 
數學(體) 

１３：１０ 

     |６０分 

１４：１０ 

歷史(體) 
自然探究與實作(學) 
化學探究(體) 

１４：２５ 

     |６０分 

１５：２５ 

地理(101-105) 
歷史(106-110) 

地理(學) 
繪畫基礎(廣) 
經濟學(資商) 
地理(體) 

     

115 

年 

5 

月 

12 

日 

︵ 

星 

期 

二 

︶ 

０８：２０ 

     |６０分 

０９：２０ 

公民(106-110) 
公民(體) 

化學(自) 
資料庫應用(資) 
門市經營實務(商) 
生物(體) 

１０：２０ 

     |８０分 

１１：４０ 

英語文(101-110) 
英語文(體) 

英語文(學) 
英語文(專) 
英語文(體) 

１３：１０ 

     |６０分 

１４：１０ 

  

１４：２５ 

     |６０分 

１５：２５ 

化學(101-105) 
物理(106-110) 

公民(社) 
物理(自)  
數位科技概論(資商) 
基本設計(廣) 

     

115 
年 
5 
月 

13 
日 
︵ 
星 
期 
三 

︶ 

０８：２０ 

     |６０分 

０９：２０ 

國語文(體) 
8:20~9:40 
由監考老師控管時間 

國語文作文(學) 
商業概論(資商) 
基礎圖學(廣) 

國語文選擇(體) 
8:20~9:40 
由監考老師控管時間 

１０：２０ 

     |８０分 

１１：４０ 

國語文(101-110) 
國語文選擇(學) 
國語文(專) 

１３：１０ 

     |６０分 

１４：１０ 

閩南語(101-110)  

１４：２５ 

     |６０分 

１５：２５ 

地科(101-105) 
生物(106-110) 

歷史(學) 
會計學(資商) 
色彩應用(廣) 


